
中共上海中医药大学委员会文件

上中医委字 E⒛ aO〕 23号 签发人:朱惠蓉

关于印发 《上海中医药大学无党派代表人士

队伍建设的实施办法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各党委,各直属党总支、党支部 :

现将《上海中医药大学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实施办法

(试行 )》 印发给你们,请各单位结合实际,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:上海中医药大学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实施办法

(试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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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中医药大学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实施办法

(试行 )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,根据 《中国

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(试行 )》 、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、中

共上海市委统战部 《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市无党派代表

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>的 通知》(沪 委统发 (⒛ 19)142号 )、 中

共上海市委统战部 《关于印发<关 于上海
“
无党派人士

”
政治面

貌规范使用意见的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等精神,结合学校工作实

际,特制订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目的意义

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,是多党合

作的人才库和蓄水池。学校无党派人士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

部分,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做好无党派人

士工作,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

制度的重要内容,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任务。加强和规范无

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,有利于调动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

的积极性,有利于实施无党派人士的动态管理,有利于强化无

党派人士的责任和担当意识,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

一战线。

二、建设内容

(一冫积极发现储备

加大从学校党外知识分子队伍中培养无党派人士的力度 ,

其中 80后 、90后青年优秀人才应占一定比例,要统筹无党派人

士和民主党派的均衡发展。



(二)加强培养锻炼

把无党派干部纳入学校干部培养整体规划。每年组织的干

部挂职锻炼、轮岗交流和中青年干部培训中,要安排无党派干

部参加。每年定期分析研究并有针对性地加强无党派代表人士

培养锻炼工作,推荐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各级各类培训,不断

增进政治共识。

(三)规范有序管理

形成
“
进

”“
出

”
有序的无党派人士工作机制,发挥人才库

和蓄水池作用。完善学校党委与民主党派、无党派代表人士及

有关单位的沟通协调机制,根据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和无党派代

表人士队伍建设需要,按照规定程序,有计划地安排输送工作。

(四)支持发挥作用

鼓励和支持无党派代表人士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。支持

和保障无党派代表人士履行参政议政、民主监督,参加中国共

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职能。充分发挥无党派代表人士在人大、

政协中的作用。

(五冫注重联谊交友

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

制度。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视情联系若干名无党派代表人士,积

极通过谈心、走访、座谈等形式,沟通思想、关心生活、解决

苦难、建立友谊。积极组织无党派代表人士开展各类学习交流

活动,加强联系沟通。关心无党派代表人士的学习、工作和生

活情况,支持本职建功和履行社会职责,做好思想引导工作。

三、无党派人士认定要求与相关程序

(一)无党派人士的范围



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(试行 )》 明确 :“ 无党派

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政党、有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、对社会

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,其主体是知识分子。
”

(二冫基本条件

1.热爱祖国,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坚持走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道路。

2.没有参加任何党派,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,群众认

可度高。

3.一般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,在本领域、本

专业和本职工作中有较深的造诣,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代表性。

4.社会责任感强,有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,热心为学校事

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,热心社会活动,有奉献精神。

5.原则上年龄一般不超过 50周 岁,代表性较强的可根据具

体情况适当放宽。

(三)资格条件

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,一般应在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

人员中产生 :

1.已经作过各类政治安排、实职安排和社会安排的党外人

士 :

(1)现任区级及以上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 (不 包括少数民

族、宗教、港澳台侨等界别的代表和委员);

(2)担任学校六级 (或相当于六级)及 以上领导职务的党

外干部 ;

(3)担任校级及以上统战团体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 (不 包

括侨联、台联、民族联的领导班子成员 )。



2.重点联系和培养的党外人士 (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中具

有一定影响和代表性的学科带头人等):

(1)中 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 ;

(2)学术造诣深厚,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的党

外高层次人才 ;

(3)个别政治成熟、业务突出、综合素质好、发展潜力大

的党外人士,或其他根据工作需要纳入统战部重点联系范围的

党外人士。

3.有培养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党外人士。

(四 )工作程序

1.时间安排。根据市委统战部要求,一般每年 4月 开展一

次无党派人士认定登记工作,可视具体情况进行补充登记。

2.考察推荐。各直属党组织对照无党派人士认定登记条件 ,

梳理本单位无党派人士认定登记推荐人选,经班子集体讨论通

过,在征求本人意愿和对人选考察的基础上,填写 《无党派人

士拟认定人选信息采集表》,报校党委组织部 (统战部 )。

3.审查认定。校党委组织部 (统 战部)汇总名单后形成认

定登记的初步人选名单,经校分管领导审定后,报校党委各案。

4.告知本人。校党委组织部 (统战部)将无党派人士拟认

定登记名单反馈给各直属党组织,由各直属党组织通过谈话等

形式告知拟认定登记人选,明确其政治面貌为
“
无党派人士

”
,

并提出相应要求。

5.登记建档。各直属党组织组织拟认定登记人员填写 《无

党派人士登记表》,经本人签字后报校党委组织部 (统 战部 )。

组织部 (统战部)将无党派人士认定登记名单、《无党派人士登



记表》报上级统战部门各案,并通知人事处,更改认定登记人

员的政治面貌。《无党派人士登记表》一式两份,一份放入本人

档案,一份由校党委组织部 (统战部)留存。

(五)政治面貌的变更、调整和撤销

1.无党派人士如拟加入中国共产党,应参照干部管理权限 ,

由直属党组织事先征求校党委组织部 (统 战部)意见,并按照

有关规定办理;如拟加入民主党派,由 直属党组织事先征求校

党委组织部 (统战部)意见,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。

2.因 其他原因不适合继续作为无党派人士的,由直属党组

织报校党委组织部 (统战部)同 意后,予 以调整。

四、附则

1.本办法由校党委组织部 (统战部)负责解释。

2.本办法自发文之 日起实施。

附件:1.无党派人士拟认定人选信息采集表

2.无 党派人士登记表


